
1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6 年 1 月 14

日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1），并于 2026 年 1 月 31 日披露了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2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开始，在江苏省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登州路 289 号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研发大楼公司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缪汉根先生主持。

（2）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 年 2 月 6 日 9：

15 至 9：25，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 年 2 月 6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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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人数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东及股东代表 290 4,721,899,338 71.4224

其中：现场出席 6 4,501,052,585 68.0819

网络投票 284 220,846,753 3.3405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4 人，代表股份 220,846,753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405%。

（3）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0.0000%。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或列席股东会情况：

公司董事邱海荣先生、董事杨晓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其他董事、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上海分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2、议案的表决结果：

（1）《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等额选举。

具体结果如下：

1.01 选举缪汉根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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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是否

当选

4,712,888,234 99.8092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211,835,649 95.9197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缪汉根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计高雄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是否

当选

4,711,506,291 99.7799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210,453,706 95.2940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计高雄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杨天威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是否

当选

4,717,589,998 99.9087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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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537,413 98.0487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杨天威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等额选举。

具体结果如下：

2.01 选举袁建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是否

当选

4,685,346,554 99.2259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184,293,969 83.4488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袁建新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许金叶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是否

当选

4,716,971,424 99.8956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215,918,839 97.7686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许金叶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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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选举任志刚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获得的选举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是否

当选

4,717,702,640 99.9111 是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

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216,650,055 98.0997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

任志刚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721,564,699 99.9929 151,900 0.0032 182,739 0.003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0,512,114 99.8485 151,900 0.0688 182,739 0.08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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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律师姓名：陈复安、祁慧；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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